
 

 

北京大学医学部本科生转专业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尊重学生理性选择，满足学生个性发展，激发学生学

习主动性和创造性，依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参

照《北京大学本科生转院（系）转专业实施办法（试行）》和学校医学

本科生学籍管理相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转专业遵循的原则 

（一）总体原则 

1.公平、公开、公正。 

2.学生自愿申请。 

3.尊重学生专业兴趣。 

4.兼顾专业培养规模和学术要求。 

（二）具体原则 

1.各专业互转应符合以下原则： 

（1）同层次专业可以互相转换（本博连读专业之间、本硕连读

专业之间、本科专业之间），层次不变，学制改为转入专业学制。 

（2）本博连读专业可转入本硕连读专业或本科专业、本硕连读

专业可转入本科专业，层次、学制改为转入专业层次及学制。 

（3）本科专业或本硕连读专业转入本博连读专业、本科专业转

入本硕连读专业者，转为本科层次。 

2.医学部与本部之间各专业可以互转。通过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

国统一考试（以下简称高考）考入医学部的学生，若申请转入大学本

部，选科及高考分数须达到本部同批次专业录取条件（即当年已满足

入学本部的相关要求）。 

3.学生每次只能申请一个专业。 

4.各学院应综合考虑教学资源的使用和配置，确定接收的具体人

数与基本要求。  

第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得转专业： 

（一）教育部有相关规定或者录取前与学校有明确约定不得转专



 

 

业的； 

（二）依据定向、委托培养协议或规定不能转专业的学生； 

（三）本科三年级（含）以上学生；  

（四）正在休学或保留学籍的学生； 

（五）已达到退学程度的学生。 

第四条 转专业每学年办理一次，学生可以在大一或大二春季学

期自主申请。 

第五条 转专业工作程序 

（一）各学院确定当年拟接收转入的学生人数、基本要求及复审

要求。 

（二）医学部教育处汇总、审核各学院相关信息并在网上公布。 

（三）学生提交申请。 

（四）接收学院组织审核。接收学院需成立由教学主管领导参加

的转专业工作小组，依据已公布的基本要求，对申请转入的学生进行

审核，并确定拟接收学生名单。接收学院视转专业学生课程进度情况

决定学生转入同一年级或低一年级。 

（五）结果公示及异议处理。接收学院应做到程序规范、公平公

正。拟接收学生名单须进行公示，公示期为 5 个工作日。有异议者，

须在公示结束前以书面形式向拟接收学院提出，拟接收学院应在收到

异议申请后 5 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公示材料及结果由接收学院报医

学部教育处备案。 

（六）学院复审。获准转专业的学生须参加已选课程的期末考试，

并接受拟接收学院的复审；未达到复审要求者，不予转专业。接收学

院需同时向医学部教育处报送相关说明。 

（七）医学部教育处终审，公布最终名单。 

（八）学生办理转专业手续。  

第六条 接收学院要安排好转入学生的课程衔接和学习指导工作。

获准转专业的学生适用转入专业相应年级的培养方案，转专业前所修

课程成绩如实记载在成绩单中，课程类别由接收学院根据转入专业教



 

 

学计划进行认定和调整。 

第七条 转专业的学生按照转入专业和年级的收费标准缴纳学费。 

第八条 本办法经 3 月 14 日医学部第 59 次（2022 年第 7 次）党

政联席会讨论修订，自 2022 年 3 月 15 日起开始施行。本办法适用于

北京大学医学部本科学生（含港澳台侨学生和留学生、长学制本科阶

段学生），由医学部教育处负责解释。 


